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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　要 :本文就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现状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,尤其是诉讼时效与权利保护的

法律冲突提出了一些分析意见。笔者认为 ,在我国现有的时效制度中 ,存在着一些矛盾和漏

洞 ,这些问题与我国现有时效制度的内容和理论缺陷有直接关系。解决时效制度的问题对于

司法理论发展和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积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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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。实施

这项制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;有利于督促权利

人及时行使权利 ;有利于法院及时正确地审理案

件。随着我国民法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实践中案件

复杂性的增大 ,我们必须对我国民法的诉讼时效制

度确立中的一些问题和诉讼时效的一些认识观念

进行检讨和分析 ,这对于补正时效制度缺陷 ,纠正

理论认识的误区 ,有着积极的意义。

一、对我国诉讼时效概念的认识

诉讼时效是一种消灭时效 ,所谓消灭时效是指

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 ,不行使请求权 ,使相对人发

生拒绝履行的抗辩权之效果的法律制度。

1. 对诉讼时效与实体权利关系的认识。

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:“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

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,法律另有规定的除

外”。在实践中有许多人将这条规定理解为 : ①该

条文中所指的民事权利是指所有的民事权利 ; ②超

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 ,民事权利即不再存在。这种

认识为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使权利人丧失实体权利

的做法提供了根据。然而 ,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是对

诉讼时效概念的误解。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 ,

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 ,即

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照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

义务的权利的制度。这一概念说明 ,诉讼时效的特

征在于 : ①以权利人不行使其权利的事实状态为前

提。②须连续地经过一定的法定期间。③诉讼时

效的效力是权利人丧失实体意义上的诉权。对于

这三个特点 ,一般人对前两个特点理解不会产生太

多问题 ,但是对第三个特点则容易产生歧义。诉讼

时效的届满 (或完成)的后果 ,是权利人丧失依诉讼

程序请求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权利 ,即胜诉权。然

而 ,根据诉讼时效的一般理论和法律 ,民事主体虽

然丧失了胜诉权 ,但是 ,并没有丧失起诉权和实体

权利。这就是说 ,诉讼时效届满后 ,人民法院不能

以诉讼时效届满而剥夺民事主体的起诉权 ;同时 ,

法院也只能在调查审理的基础上 ,来判断民事主体

是否请求实体权利的时效届满。

2. 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。

除斥期间是指法律对某种权利所规定的存续

期间。在实践中 ,一些审判人员和律师常常将除斥

期间和诉讼时效这两个法律概念混淆 ,使得一些案

件的处理出现错误。一般而言 ,诉讼时效消灭的是

胜诉权 ,而除斥期间消灭的是实体权利本身 ;诉讼

时效在胜诉权消灭时 ,原来的债的关系并不消灭 ,

而除斥期间因权利不存在而使债的关系消灭 ,不存

在当事人抛弃利益的问题 ;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

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时起算 ,而除斥期间一般从

权利成立时起算。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这些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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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教科书中已经得到普遍的承

认 ,但是 ,这并没有使实践中对此问题混淆的现象

灭绝。

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在理论上的划分是清楚

的 ,实践中只要掌握了诉讼时效的期间是可变的 ,

除斥期间是不变的 ,诉讼时效超过后实体权利仍存

在 ,而除斥期间超过后实体权利不再存在这两特征

有认识 ,应当说区别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界限是

不难的。然而 ,也有一些问题有待探讨 ,比如 ,人们

一般将民事诉讼执行期间视为除斥期间来对待 ,但

是 ,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:申请执行人未

在法定期间内申请执行 ,以后被申请执行人主动履

行了原来的义务 ,过后又翻悔 ,原义务人要求其履

行的义务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 ,人民法院是否

应支持其主张 ? 这类情况由于直接影响当事人民

事实体权利存续问题 ,因此 ,是否属于民法中诉讼

时效的范围予以保护 ? 如果说申请执行期是诉讼

时效 ,显然不能成立 ,因为 ,申请执行本身就是针对

已经生效的裁决。但是 ,如果说是除斥期间 ,就难

于解决义务人自动履行后翻悔保护问题 ,因为如果

法院不承认保护 ,就是将其作为自然债务对待了 ,

与除斥期间的概念相悖。如果支持翻悔行为 ,对稳

定社会秩序不利。另外 ,从诉讼理论及法律的规定

看 ,尽管申请执行的期限已经超过 ,但是 ,人民法院

仍有权主动进行案件裁决的执行 ,这一点 ,与诉讼

是效期间内只有权利人主张权利 ,人民法院不能替

代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原理是相悖的。所以 ,应当对

除斥期间有关理论重新认识。

二、诉讼时效与实体民事权利存亡关系的冲突和思考

虽然诉讼时效可能发生同消灭民事权利相同

的效果 ,但是毕竟不能与民事实体权利消灭等同 ,

那么 ,如何认识诉讼时效过后与实体民事权利存亡

关系冲突 ,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
1.诉讼时效与实体民事权利存亡关系的冲突

的表现。

(1)诉讼时效与请求权保护的冲突。

诉讼时效是针对请求权保护而言 ,然而 ,在实

践中面对一些具体案件 ,人们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

的冲突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或个人欠国家银

行贷款逾期两年未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

讼时效问题的批复 (1993 年 2 月 22 日) 中指出 :“国

家各专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

护其追偿贷款权利的 ,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

时效的规定。确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,并且没有诉

讼时效中止、中断或者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情况的 ,

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”。在具体的司

法实践中 ,几乎没有人将借贷关系中的本金请求权

和利息请求权作区分 ,所以 ,按照现在人民法院审

理的案件的情况及人们的普遍认识 ,借贷合同超过

诉讼时效 ,出借人不仅拿不回利息 ,即使作为借款

本金也无法要回。同时 ,借款人也就理所当然的取

得了借款本金的“所有权”。如此处理问题是否违

背了民法的“公平”原则 ? 出借人如果向借款人请

求还款 ,依照诉讼时效制度丧失了胜诉权 ,那么 ,对

于借款人其又是依据什么法律规定取得了对这款

额的所有权 ? 从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看 ,拾得物应

当归所有人 ,无主物应当归国家 ,借款人获得该款

额没有法律依据 ,其凭什么获该数额所有权 ? 我国

法律上不承认取得时效制度 ,现在的诉讼时效制度

在处理超过诉讼时效追索借款问题时 ,将本金与利

息请求权一并等同对待的认识及做法 ,实际上是承

认了借款人的取得 ,这种认同做法其弊端是显而易

见的 ,承认其合法合理有失公平。

(2)诉讼时效过后延续行为效力的冲突。

实践中存在诉讼时效超过后延续行为的法律

效力问题。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,双方对已经超过诉

讼时效的债务经过合意同意继续债务的延续。由

于这种延续行为的的合意之前诉讼时效已经到期 ,

如何从法律上解释到期与延续之间有一段过程的

“自然债务”的效力 ,该自然债务与延期行为是一种

什么关系 ? 我国法律和民法理论上对此并没有明

确的回答 ,而实践中采取的不同认同的做法破坏了

执法的严肃性。

(3)诉讼时效中断与撤回诉讼行为的认识冲

突。

在法律上对于诉讼时效中断的形成原因已经

有了明确的规定。时效可以因权利人起诉主张权

利而中断 ,可是 ,如何对待时效在中断后权利人又

撤回诉讼的情形 ? 民事诉讼中的撤诉行为能否视

为是对原主张时效中断的否定 ? 对此有不同认识。

有的观点认为 ,由于起诉是主张权利 ,而且法律规

定主张权利是诉讼时效中断的原因之一 ,因此 ,不

能将撤诉行为看作是否定了起诉的时效中断的法

律效力 ;也有的观点认为 ,撤诉应当视为是对起诉

行为的否定 ,因为 ,撤诉行为是对原主张行为的撤

回 ,由于撤回本身说明原主张未能成立 ,所以 ,在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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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上应当将其视为未产生中断效力。

(4)诉讼时效与“权利主张”的行为效力的认识

冲突。

实践中对于还未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 ,如果权

利人主张权利 ,义务人否定其权利主张 ,时效能否

因此而中断 ? 如果一方不断地主张又不断地被对

方否定 ,那么法律能否认为时效多次中断 ,从而使

时效得到了延续的法律后果 ?

2.对诉讼时效与实体民事权利存亡关系冲突

的思考。

思考一 :关于诉讼时效涉及的请求权

笔者认为 ,应当认识和区别两个问题 ,一是诉

讼时效保护的权利范围 ,二是诉讼时效保护权利的

内涵。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,一般人们认为权利范围

是民法中的所有民事权利 ,有物权、债权、人身权、

知识产权、继承权。但是 ,从民法理论上诉讼时效

保护的是请求权还是支配权 ?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

的司法解释似乎肯定丧失的是支配权 ,而根据民法

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效力的规定丧失的是请求权。

这种差异对审判实践有着重大影响。就借贷关系

而言 ,出借人对借款本金享有所有权和因借贷关系

享受获得利息的权利。前者是依物权而形成支配

权 ,而后者是依债权而产生的一种请求权。如果在

借贷关系上将本金的物权与利息的债权不加分析

的混为一谈 ,在处理案件中就可能产生错误。借款

人不还借款 ,出借人提起诉讼 ,其中包括返还本金

和返还利息。从法理上讲 ,返还利息是因为债而

言 ,返还本金是物权关系。借贷的实质是一方通过

借贷获取利息 ,另一方通过借贷获得在一定时间内

使用资金的权利 ,如果因为“时效制度”而使出借人

的本金支配权丧失 ,实际上就承认了取得时效的法

律效果。这样做违反公平原则 ,失去法律的公平和

正义。笔者认为 ,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仅是利息的

胜诉权 ,而不应包括出借人对本金的支配权 ,有关

诉讼时效制度不适用物权的观点将在下文阐述。

思考二 :对诉讼时效过后延续行为效力的认识

(1)关于诉讼时效过后延续行为的含义。

所谓诉讼时效过后延续行为是指某一民事法

律关系已过时效保护期 ,因法院对丧失胜诉权的确

认或债务人的履行而对原债形成影响的行为。比

如 ,超过诉讼时效 ,法院则不再保护权利人依照诉

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 ;又比如 ,最高

人民法院 1997 年 4 月 16 日发复 [ 1997 ]号文《关于

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

当受法律保护的批复》中指出 :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通则》第 90 条规定的精神 ,超过诉讼时效

期间 ,当事人双方就该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 ,应当

依法予以保护”。

(2)关于对诉讼时效过后延续行为效力的认

识。

民法理论上将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称为是自

然债务。自然债务的履行属于一种延续行为。所

谓自然债务就是指债务人不履行给付义务时 ,债权

人不能请求强制履行 ;债务人自愿履行的仍有效 ,

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,债务人在履行义务后又以超

过诉讼时效为由翻悔的 ,法院不予支持。这种认识

不仅目前被我国的民法理论所采纳 ,也是传统民法

理论所认可的。但是 ,笔者认为 ,以上对自然债务

的认识与诉讼时效制度是存在矛盾的。①由于自

然债务不排斥民事实体权利的存在 ,那么 ,这种实

体权利是否受法律强制力保护 ? 按照诉讼时效制

度 ,将未超过诉讼时效的实体权利 ,视为受法律强

制力保护的实体权利 (享有胜诉权) ;将超过诉讼时

效的实体权利 ,视为不受法律强制力保护的实体权

利 (不享有胜诉权) 。而自然债务形成的实体权利

是在诉讼时效过后 ,按理是不应受法律强制力保护

的。但是 ,这样认识是否正确呢 ? 为什么法律上允

许存在不受法律强制力保护的民事权利 ? 如果权

利不受法律强制力保护 ,这种权利又有什么法律上

的实际意义 (尽管自然债务的概念在学界被人广泛

认同 ,但是 ,对自然债务的相对人而言 ,“权利”的含

义抽象的让人难于理解 ,因为符合法律上“权利”概

念的 ,恰恰是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,而法律保护权

利就是以强制力为保障的) ? ②针对自然债务 ,债

务人履行债务后 ,这种履行义务的行为实际上又受

到法律的制约 ,是以强制力为制约基础 ,因为 ,根据

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 ,一旦债务人履行义务又翻

悔 ,人民法院将不支持债务人的翻悔主张。可是 ,

按照诉讼时效制度 ,既然自然债务是诉讼时效过后

的债务 ,不应受强制力保护 ,那么 ,法院不支持债务

人翻悔主张的强制力源于何基础 ? 所以 ,关于诉讼

时效制度与传统民法中的自然债务概念是存在差

异的。

(3)时效过后签定还款协议的行为能否算履行

义务 ?

法律认可自然债务履行效力不受时效限制的

原因是以债务人自愿履行为前提的。最高人民法

院的解释中称 :“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,当事人双方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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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 ,应当依法予以保护”。这

里的问题是 :签定协议能否算债的履行 ? 民法原理

将签定合同与履行合同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法律概

念和行为。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解释 ,混淆了这

两个概念 ,因为 ,还款协议不是履行还款的行为。

(4)诉讼时效过后延续行为对原债溯及效力的

认识。

诉讼时效超过后 ,债务人自愿履行义务或时效

抗辩前 ,原债胜诉权是否已经灭失 ? 对此有不同观

点 ,第一种观点认为 ,仅是诉讼时效期满这一事实 ,

还不足以说明权利主体已经丧失了自已的胜诉权 ,

应是从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已过、驳回诉讼的裁定时

起 ,权利人才丧失民事主体的实体权利的胜诉权。

第二种观点认为 ,第一种观点没有认识到诉讼时效

期满的那刻出现的事实。胜诉权丧失的效力发生

在期间届满这一时刻 ,否则 ,就称不上诉讼时效期

限届满的后果 ,因此 ,诉讼时效届满 ,在一切情况下

都会使民事主体的胜诉权终止 ,只有当以前的债务

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自愿履行义务时 ,诉讼时效

期间才可能恢复。

笔者不能同意以上两种观点 ,而是认为 :当出

现超过诉讼时效 →法院判决时效超过 →债务人履

行债务情况时 ,对于胜诉权的结束应当以原债时效

期间届满为标志 ,而对于债务人履行自然债务的行

为则视为新的诉讼时效开始 ,而不是原债诉讼时效

的恢复。这样做的意义可以从借贷关系中得以体

现。比如 ,清偿已过时效的债务时 ,债务人履行债

务可以只对本金承担义务 ,而不对因本金而产生的

利息承担义务。

思考三 :如何认识撤回诉讼对诉讼时效的影响

起诉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 ,撤诉行为是对

起诉行为的撤回 ,撤回诉讼就等于撤回起诉主张 ,

视为没有起诉 ,同时 ,在时效上也应视为未产生中

断的法律后果。如果撤诉以后 ,还认可原起诉而产

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存在 ,是难以让人接受的。如果

说时效中断效力还存在 ,那么 ,中断后的时效恢复

期间又该从何时开始呢 ? 对此 ,德国民法典规定 :

“时效因起诉而中断者 ,如撤回诉讼 ,或因受未审理

诉讼事实的裁决而被驳回诉讼时 ,视为不中断”。

应当说这样的规定有其一定道理。

思考四 :如何认识“主张权利”对时效存亡的影

响

诉讼时效期间内 ,债权人可以采用主张权利而

使时效中断 ,进而延伸诉讼时效。但是 ,对“权利

人”不断主张 ,又被“义务人”不断否认的情况能否

视为诉讼时效连续中断呢 ?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 : ①

如果权利主张被否认 ,法律还认可其时效的延续 ,

这是否违背了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意义 ? ②如

果一方当事人主张了权利 ,另一方对此不予任何表

示 ,能否视为权利主张效力发生了呢 ? 这里就出现

了主张权利效力是否应当得到义务人的承认的问

题。笔者认为 ,对于权利主张提出后被否认 ,尽管

从提出主张这一行为看 ,也是时效中断的事由 ,但

提出主张的目的是要求对方履行义务 ,如果对方否

认有义务的存在 ,主张一方就应当及时提起诉讼 ,

请求法院确认债权债务的存在 ,而不能使类似的情

况下重复出现。在法律上 ,虽然默示行为要求有法

律规定或当事人承认 ,但是 ,如果债务人收到权利

主张而不作表示 ,也足以证明义务人对权利主张没

有提出异议的事实 ,因此 ,权利主张发生效力。

三、关于诉讼时效涉及的权利范围

在我国的法律和理论上 ,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

定情形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 ,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中

形成不同的认识 ,有的认为 ,法律中对于诉讼时效

所涉及的权利范围是指所有民事权利 ;也有的认

为 ,诉讼时效对权利的范围是有限制的 ,有一些教

科书明确提到诉讼时效不适用于物权 ,但是 ,更多

的教材未提及这种观点。这种状况不仅在人们的

思想上造成混乱 ,而且直接影响法律的执行。

以为诉讼时效涉及的权利没有范围限制的认

识应当说是错误的。各国及有关地区的民法对诉

讼时效的权利范围限定各有不同 :有的将范围限定

在债权 ;有的将范围限定在债权及其他非所有权财

产权的 ;有的将范围限定在请求权范围之内 ;也有

的将范围限定为诉权。但是它们对以下一些问题

的看法是共同的 ,即 : ①债权、所有权及物权这些民

事实体权利本身不因诉讼时效而消灭。②有关身

份上的特殊权利不因时效而消灭等等。法国民法

典规定 :“对于不能为买卖的物件 ,不得适用时效的

规定”。苏俄民法典规定 ,诉讼时效不适用下列要

求 :以人身非财产权受侵犯而产生的要求 ,但法律

规定的情况除外 ;国营组织关于返还被集体农庄、

其他合作组织、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非法占有的国

家财产的要求 ;存款人关于发放存入国家劳动储蓄

会和苏联国家银行的存款的要求。德国民法典规

定 ,基于亲属法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 ,其设定如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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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来恢复亲属关系的状态为目的者 ,不因时效而消

灭。此外 ,德国民法排除了请求权中对物权关系、

人身权关系、继承权中有关请求权的时效限制。德

国民法规定 :夫妻之间的请求权 ,在婚姻关系存续

期间 ,消灭时效停止进行 ,父母子女之间的请求权 ,

在子女未成年期间 ,亦同。

从民事实践看 ,诉讼时效保护较多的是民法中

的债的关系 ,而不是非债的关系。因为非债的关系

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特点 ,比如 :物权是特定人对不

特定人的关系 ,物权是支配权 ,是以他人不作为为

保护前提。但是 ,在未经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 (同

意就产生某种债的关系) ,他人对物权人采取的行

为都是对支配权的侵犯 ,侵权人应当承担赔偿责

任 ,权利人有权提起诉讼赔偿请求 ,这受到时效限

制 ,但支配权本身不受时效限制。又比如 ,对于人

身权利的行使 ,要区别情况。一方面 ,对于侵犯人

身权的行为 ,由于其本身属于侵权 ,在传统民法理

论中已经构成债权 ,当然可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,

但是 ,对于一些人身权利中的身份权利行使 ,就不

适用诉讼时效制度。实践中 ,对于配偶的离婚权利

的提出 ,当一方提出离婚时 ,另一方不能用离婚提

出的原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,而对离婚之诉作时效

抗辩。

综上 ,我国民法通则中 ,将诉讼时效制度适用

“民事权利”的提法 ,在范围内扩大化了 ,不利于实

践中的操作。诉讼时效的权利范围应当在法律上

做到明确和细化 ,这对于实践操作是有利的 ,还可

以弥补一些审判人员法律水平低的欠缺。具体意

见 :将诉讼时效保护的范围限于具体的债的关系。

诉讼时效应当排除物权关系和人身关系中的身份

关系的时效适用。在一些具体的债权时效设定上 ,

应当根据国情作时效分类 ,以适应不同的情形。

我国的诉讼时效的法定期限和抗辩主体问题

上 ,也存在一些不合理和不明确的问题 ,限于篇幅 ,

在此就不予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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